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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性傾向歧視立法是洪水猛獸？
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脈絡
　　自一九九一年男性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後，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七年立法會曾審議與性傾向歧視有關的法例，可惜不獲通過。此後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亦曾於二○○○年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召開公聽會，聽取不同意見，但沒有結果。但根據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在二○○二年五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縱然521名受訪者對同性戀者沒有太多誤解，絕大部分都贊成他們享有工作就業、選擇配偶、接受教育及宗教信仰的權利。有趣的發現是，「以信奉天主教及基督教的被訪者為例，調查發現，這些被訪者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接受程度極高，誤解相對減少，也同意不同性傾向人士應享平等的權利。以誤解與認知為例，過半數(55.8%)信奉天主教及基督教的被訪者不同意同性戀是一種病態，需要治療；77.8%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同性戀性者無能力當教師；75.8%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同性戀較異性戀者濫交；81.8%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同性戀者較異性戀者短命；86.5%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同性戀者會騷擾兒童。」

　　然而，特區政府對立法的態度卻強差人意。在一九九五年，當時的香港政府以民意還未接受為理由，拒絕立法。而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亦多次表達對香港還未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表示關注。二○○一年該委員會的總結觀察特別指出，對特區政府還未立法消除性傾向歧視表示遺憾，同時促請特區政府盡早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屬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已簽署並確認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有責任履行公約。可惜政府每每以教育為最佳方法推搪。今年四月在瑞士日內瓦，署理民政事務局常任祕書長余志穩向該委員會匯報，已設立「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又成立了一個以局內「種族關係組」為藍本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進行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更會進行意見調查。種種?像顯示政府還未積極進行草擬法例。
可是，一些團體強烈的反對聲音，卻掀起了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爭議。

立法的爭議
　　對於立法與否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歧視存在與否，反對立法的言論不斷重申同性戀者沒有受歧視。有些言論更指同性戀者的社會經濟地位比異性戀者高，立法會令他們成為特權階級。

　　另一種說法是立法後引來一連串的後果，包括：導致家庭解體、一夫一妻制度崩潰、愛滋病、道德淪亡、逆向歧視等。有團體援引外國案例，指有人（包括牧師和教師）因不接受同性戀而被檢控，有教師被取消專業資格等。這些例子被引申為香港立法後的將會出現的情況。故此，反對立法背後的憂慮是令不認同或接受同性戀者的人沒有言論自由，更強迫他人接受同性戀。最近有新教教會及基督徒刊登聯署廣告，高調反對立法，均指出上述的理由。

立法精神與原則
　　同性戀作為一個社會議題，涉及怎樣理解和怎樣面對或處理。理解同性戀，可以從宗教、社會、歷史、倫理、文化及心理等角度探討，有關的研究還持續不斷。怎樣面對和處理則涉及不同的社會關係和場域，在人與人之間、在群體之中，以及在公眾領域中。這裏牽涉權利和價值的問題，法律是其中一種反映社會價值的工具，但法律的精神在於保障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

　　若以現行的平等機會條例（性別、殘疾、家庭崗位）為例，表明每個人不因其性別、健康狀況和家庭角色而受歧視。這些條例都反映了過去（甚至現在）有人因這些因素而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所謂的不公平對待，是指每個人皆應享有的權利如工作、接受教育、醫療、居住和公共服務等。這裏所體現的，是平等的公民權利，糾正因歧視造成的不公平。而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人人平等。正因為社會存在對某類人士的不公平情況，例如傷殘人士、婦女、照顧家庭成員的人，這些法例便要糾正這種情況，讓他們與其他人皆享有同等機會。此外，法律也具有教育作用。因為歧視問題情況十分嚴重，需要公眾關注，所以立法是要大眾提高意識，糾正歧視行為。積極地說，法律是提倡人人平等的價值和原則；消極地說，即使有人不相信這等原則，法律仍要求其遵守這等原則。好像雇主可能不想提供有薪產假，卻不能因此而解僱懷孕雇員。

　　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人，無論你接受與否，都應以人來看待。有些人會以宗教及道德理由反對立法。對於不同宗教怎樣理解同性戀，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但同性戀者在社會上承受壓力，只有少數可以公開表明身分，這並不表示歧視不存在。而民政事務局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皆接收到性傾向歧視的投訴，鑒於未有法例，才不能為苦主討回公道。因現時的投訴機制不足，又怎能說歧視不存在？這等歧視不單是言論上或態度上，乃侵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在開放且多元的社會，教會應檢視其推廣的是包容還是排斥的價值。

基督教精神
　　若從耶穌的言論及行徑看，即使當同性戀者為罪人，也不能隨便譴責他們。登山寶訓中曾指出，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45）。在福音書中，有人捉拿淫婦要治她的罪，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八：7）表明了人人都有罪，但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審判別人。在目前社會對性少眾的歧視狀況下，同性戀者除了如你和我一樣是罪人之外，更是一群被罪者(sinned against)，必須透過公義的伸張而得釋放。而耶穌提倡的，是對弱勢者的關懷和接納。例如當時對痲瘋病的認識有限，加上宗教律法的規條，令痲瘋病人受歧視和排斥，耶穌卻醫治他們，要告訴世人要接納他們。而耶穌講述一個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更表明做鄰舍的含意，醫治受傷及在危難中的人。他帶來的挑戰是：「誰是那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路十：36）究竟教會願意做誰的鄰舍？社會知名人士、官商巨賈，還是受歧視的弱勢者？有教會團體肯為民望低落的董建華祈禱，會否也為受歧視的同性戀者祈禱？

立法與不立法難定輸贏 
　　至今對於立法的爭議，有兩極化的趨勢。在教會圈內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每每從道德價值立場反對立法。另一方面，在民間團體支持立法的，是基於基本人權的角度。容易混淆的是，有人以為立法即要其改變自己的道德價值，也預備為此而「犧牲」。更有人以為法案已經草擬好，好像明天便要立法，轉眼間滿街都是同性戀者，天啟式的景象活現眼前。若回顧過去的平等機會條例的立法過程，會發現在訂立法律適用範圍中，有些地方是容許宗教團體獲豁免。例如至今許多教會仍不會按立女性為牧師，並不牴觸性別歧視條例。很明顯，這是基於個別教會的信仰原則而定的，條例也沒有要求教會改變其信仰。而許多教會的宣道中，尤其在婚禮中，更仍然引用聖經中某些要女性（特別是妻子）服從男性（丈夫）的經文。當然，不同的教會對性別的議題有不同的態度，但若不涉及個人的公民權利，還不算是牴觸法例。對於有關性傾向歧視法例一些引用的外國個案，有團體已指出不會在香港發生的。這些斷章取義地引用外國個案，無疑令不知情者誤解，引起恐懼或反感，無助對立法與否的討論。繼續散播恐懼，只是進一步造成排斥和分化。對於同性戀對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衝擊，我們必須慎思，事實是否如是。現今香港的家庭問題，有多少是由同性戀引發的？還是在職父母由於工時長、收入低，根本缺乏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引致？為甚麼不呼籲雇主讓雇員不用無償加班，不叫政府立例限制最高工時？

　　反對立法者也需要注意，性傾向歧視立法如性別歧視立法一樣，是保障不同性傾向的人。即異性戀者若受歧視，也應受保障。若異性戀者以為自己弱勢，受同性戀者歧視，也獲一樣對待。正如有的士高優惠女性顧客，變相歧視男性，也觸犯了性別歧視條例。

立法是政府的責任
　　其實，為性傾向歧視立法和其他如年齡、種族等歧視立法一樣，是特區政府應盡的義務。這是在前宗主國英國和主權國中國所簽署並確認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多番對香港政府及特區政府拖延立法已表遺憾，也敦促盡早立法。這亦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人權問題上的紀錄，也讓世界各地認識香港是否一個包容多元的國際城市。故此，特區政府為此立法是責無旁貸的。

　　這並不意味立法過程中沒有討論空間。贊成立法與否，是否可以就立法的範圍清楚界定。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容讓不同意見人士討論的平台，鼓勵理性的討論，也應請有關的法律人士為討論提供意見。有關問責官員亦清楚知道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要求，應向公眾交代立法的適用範圍，減少無謂的誤解和爭拗。一些反對立法和支持立法的人士或團體，都需要對話。對話並非各說各話，這只是同場獨白；對話也非一蹴即就，可能需要經年。問題是，在討論立法時，是否還有容得下和對方對話的空間呢？

